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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9A_E5_9F_8E_E5_c65_647148.htm 一、学院代码：12717 

二、办学层次： 高职专科（学制：三年） 三、办学性质：民

办普通高 四、招生计划：面向全国招生700名，具体招生计划

以本省公布的数据为准。 五、招生专业：旅游管理、酒店管

理、景区开发与管理、市场营销、旅游英语、文秘（涉外方

向）、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 六、收费标准：学

费6900元/学年，住宿费800-1500元（按省物价局规定的收费

标准收费） 七、录取规则： （一）采取院校志愿优先原则，

不设院校志愿分数级差。即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只有在

第一志愿上线考生生源不足情况下才要求投放第二志愿上线

考生档案，依此类推。对于实行平行志愿的省份，把同一轮

“平行投档”考生视为院校志愿顺序相同，即同为“一志愿

”或“非一志愿”。 （二）承认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招

办依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制定的加分政策，符合照顾加分条件

的考生，按加分后成绩处理。 （三）报读“酒店管理”或“

景区开发与管理（景区导游方向）”两个专业的考生，原则

上男生的身高在170cm以上，女生身高在160cm以上。 （四）

报考我院的考生，到校报到后可申请转换专业一次。 （五）

为减少国家统招计划名额可能的浪费，体现高考志愿的严肃

性，录取期间报考我院的考生应确保通讯畅通，关注我院招

生信息网的录取信息，及时与我院联系，录取过程中我院会

对进档考生进行联系，核对相关信息后予以录取。 八、录取

结果的公布： 录取结果可登陆三亚城市职业学院网站查询，



也可通过考生所在省招办开设的招生信息网络或各地市县招

办查询。学校招生实施“阳光工程”贯彻“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成立了招生咨询、监察部门，接受社会咨询、监

督。 九、招生优惠政策： 1、凡高考成绩超过三批本科分数

线且第一志愿报考我院者，可一次性减免一个学期学费。 2

、凡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参加地（市）级以上比

赛获得单项前八名、团体前三名的体育特长生，分数达到我

院最低录取分数线者，可优先录取，并一次性减免其学

费2000元。 3、凡参加地（市）级以上文艺比赛获得奖励的艺

术特长生，分数达到我院最低录取分数线者，可优先录取，

并一次性减免其学费2000元。 4、凡在高中阶段参加地（市）

级以上语文、数学、外语单科竞赛中获得奖励的考生，分数

达到我院最低录取分数线者，可优先录取，并一次性减免其

学费2000元。 5、凡获得我院优秀毕业生称号的学生，可减免

一学期学费，并优先安排就业。 6、学院设优秀学生奖学金

、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贫困学生助学金；同时发放国家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7、特困生可以申请

国家助学金，并由学校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勤工助学和协助办

理国家助学贷款，确保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十、退学、退费

办法： 我院严格按照海南省教育厅琼教计【2008】158号《海

南省民办高校学生退（转）学退费办法》执行。 十一、毕业

证书： 学生在规定的年限内完成教学计划，符合毕业条件者

，毕业时颁发国家电子注册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普通专科毕

业证书；接受相应专业的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者，颁发技术

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十二、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三

亚市大学园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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